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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50068513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訴 人 ：  黃田祥 

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 

 服務單位：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

 職稱：○○○○ 

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○ 

原 措 施 學 校：○○○○○○ 

代    理    人：○○○ 律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民國(以下同) ○○年 5月 1日○○字第○○

號教師聘書所載之聘任期間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有理由，原措施學校應依本評議之意旨，於 2 個月內另為適法

之措施。 

事   實 

一、原措施學校於○○年 3 月 24 日召開○○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審

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教評會）決議通過以 1年聘期續聘申訴人 1年

之決議。然於○○年 4 月 24 日教評會委員於第 2 次教評會提起

前開決議之復議動議，認前開續聘 2 年改為續聘 1 年之決議有

部分瑕疵，故原措施學校另於○○年 5 月 26 日召開第 3 次教評

會，仍通過以 1 年聘期續聘申訴人之決議。原措施學校遂以○

○年 5 月 1 日○○字第○○號教師聘書（以下簡稱原措施）送

達申訴人，並經申訴人簽名後將聘書回執聯送達原措施學校人

事室為應聘，然申訴人不服原措施所載之聘任期間，遂向本會

依法提起申訴。 

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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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依教師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，申訴人為第 2 次續聘，聘期依

法為 2年，教評會無權決議縮減申訴人之聘任期間。 

（二） 教評會決議對申訴人縮減聘任期間，其所羅列申訴人之事

由，申訴人自始皆不知情，亦未提供申訴人到場陳述意見之

機會。 

（三） 原措施學校以申訴人○○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未達 80 分為

由，提送教評會縮減申訴人之聘任期間，然教師成績考核已

經作成，原措施學校逕以同一事由提送教評會審議，係同一

事由重新處分申訴人。 

（四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原措施學校應重新核發教師聘書，並依法載明聘任期間自○

○年 8月 1日至○○年 7月 31日止，共計 2年。 

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（以下簡稱教

評會設置辦法）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，對於「教師解聘、不續

聘、停聘及資遣之審議」、「教師違反本法規定之義務及聘

約之審議」時，應給予教師陳述意見的機會。反面言之，對

於「教師初聘、續聘及長期聘任之審查」尚無須給予陳述意

見之機會。 

（二）原措施學校教評會本其權責對教師之續聘進行審查，原措施

學校係依教評會之決議，作成及維持 1年聘期之聘約。 

（三）原措施學校召開○○學年度第 1 次教評會並作成決議後，人

事單位即按決議內容製作教師聘書，其後雖有對該次決議進

行復議，然第 3次教評會會議重行討論審議作成之決議與第 1

次教評會會議結論相同，故於教師聘書未調整之情況下，人

事單位遂將前開已印製之聘書發給申訴人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申訴有理由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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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；其有補救措施者，並應於評

議書主文中載明。（第 2 項）前項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、原

申訴評議決定，發回原措施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另為措施，或

發回原申評會另為評議決定時，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

之。」 

（二） 教師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

校編制內，按月支給待遇，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

適用之。」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

聘任，分初聘、續聘及長期聘任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，

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由校長聘任之：一、依師

資培育法規定分發之公費生。二、依國民教育法或高級中等

教育法回任教師之校長。」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教師聘任期限，初聘為 1 年；續聘第 1 次為 1 年，

以後續聘每次為 2 年；續聘 3 次以上服務成績優良者，經教

師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 3 分之 2 以上審查通過後，得以長期

聘任，其聘期由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之，至多 7 年。」

第 13 條規定：「教師除有第 14 條至第 16 條、第 18 條、第

19 條、第 21 條及第 22 條情形之一者外，不得解聘、不續聘

或停聘。」 

二、 本件原措施有認事用法違誤，茲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，就

其教師聘任，依前開教師法第 9 條第 1 項雖須經教評會審查

通過，校長聘任，然就其聘任之期限及是否得續聘，皆已於

教師法第 10 條第 2 項及第 13 條強制規定，亦即教師行為如

無涉及教師法第 14 條至第 16 條、第 18 條、第 19 條、第 21

條及第 22 條規定情形之一者，學校教評會不得決議不續聘已

經聘任之專任教師，且聘任之期限亦須依教師法第 10 條第 2

項之規定予以聘任，僅得因續聘 3 次以上且服務成績優良，

教評會得決議長期聘任該專任教師。易言之，教評會不得任

意縮減法定教師聘任期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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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經查申訴人係為原措施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

教師，且恰續聘於原措施學校第 2 次，依教師法第 10 條第 2

項之規定，教評會於○○年決議續聘申訴人之聘任期間應為

2年，然原措施學校教評會議決將聘任 2年縮減為 1年，顯然

於法相違，本會依法應予以撤銷。原措施學校應於 2 個月內

重行決議核發申訴人 2年聘任期間之聘書。 

三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四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有理由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

2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1 月 7 日 

主席 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
